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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命令的三种人称推理∗

范 志 均

［摘　 要］ 威廉斯和内格尔基于一种外在反思观点判定， 康德绝对命令的实践推理不是
第一人称、 而是第三人称的。 但是科尔斯戈德从一种内在反思观点出发重构了第一人称的绝
对命令推理， 否定它是第三人称的。 另一方面， 达尔沃批评建立在自主性原则之上的第一人
称绝对命令版本并不充分， 只有一种第二人称版本的绝对命令才能确立自主性原则。 在这些讨
论基础上， 本文尝试基于一种新的内在反思观点， 确立一种修正的第二人称绝对命令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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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康德的绝对命令， 哲学家们从规范性构成角度提出了不同的解读方案： 黑尔基于非认知的规
定主义， 把康德绝对命令看作对行为的普遍规定而非描述； 罗尔斯立于建构主义， 把绝对命令看作行
为原则的建构程序； 奥尼尔从主体复数论出发， 把绝对命令当作人类互动和交流的原则； 哈贝马斯则
从主体中心主义转向主体交互主义， 把绝对命令由独白式的普遍化论证程序改造为对话式的普遍化论
证程序。

但除此之外， 绝对命令还可以从其规范性的来源角度理解， 例如威廉斯和内格尔就把绝对命令与
实践推理结合起来， 对它进行了人称化的解读。 威廉斯主张实践慎思是第一人称的， 因为它是由内在
于生活形式的 “我的” 决定， 是 “我” 作为行动者在某种特定情境下的倾向性反应， 而理论慎思是
第三人称的， 它建立在观察者视角之上； 他认为康德绝对命令的慎思是第三人称的， 把本来是实践规
范的问题转变成理论解释的问题。 （参见威廉斯， 第 ８２ － ８３ 页） 内格尔则主张实践推理是第三人称
的， 这种第三人称视角并非仅仅是观察者的视角， 同时也是行动者的视角， 只有第三人称的实践推理
才是客观普遍有效的， 因而康德的绝对命令是从第三人称视角做出的实践推理， 它是客观普遍的实践
法则。

威廉斯批评康德第三人称的理论慎思摧毁了第一人称的实践慎思， 内格尔则攻击第一人称的实践
推理必然陷入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之中。 如何走出绝对命令推理的这种第三人称困境？ 有无其他人称
解读的可能性？ 科尔斯戈德和达尔沃分别提出了绝对命令推理的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版本， 尝试克服
第三人称版本的困难。

一、 绝对命令与第三人称

绝对命令是对 “我应当做什么” 这个规范问题的回答， 而这个答案是 “我” 通过实践推理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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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但是我如何得出某种处境下应当做什么， 我依据何种视角选择或决定行为的原则或理由？ 直觉地
看， 进入绝对命令的路径是第三人称视角： 绝对命令是客观普遍的法则， 而我们只有从客观视角才能
发现客观普遍法则， 而客观视角一般来说就是第三人称视角。

如威廉斯一样， 内格尔否定康德的实践推理是第一人称的、 视角依赖的、 非反思的和内在于某种
社会形式的， 而认为它是第三人称的、 视角独立的、 反思的和外在于某种社会形式的。 第一人称的非
反思推理是基于内在观点的推理， 是个人的、 特殊的； 第三人称的反思推理是基于外在观点的推理，
而外在的观点使我们 “不可避免地要寻求普遍性的理由和确证”， 反思的自我将会 “不可避免地被引
导去对他所面临的信念和行动的问题寻求一个一般性的或者法则式的答案”。 （内格尔， ２０１０ 年， 第
２３５、 ２３６ 页） 因为外在的反思与特定的个人视角相分离， 拉开与原始非反思的自我的距离， 从自我
特定情境下的欲望和倾向后退一步， 独立于自我作为其参与者和成员的内在生活世界， 从 “一个外
部世界观察我们自己”， 而我一旦获得反思的外部视角， 就不再考虑 “这个人就是我这一事实”， 我
的选择就 “不仅意味着我、 而且意味着这个人应当做什么”， 我必定做 “任何处在这种情景中的人”
所应当做的事情。 （参见内格尔， ２０１０ 年， 第 ２３５ 页； ２０１３ 年， 第 １２４ 页）

内格尔认为， 反思的态度使我们经验到了自由， 因为当我们从原初的欲望后撤并客观地看待自己
时， 我们就不再受欲望的直接控制而作出不同的选择， 而是独立于欲望支配而决定自己应该做什么。
由此我们就通过后退而从第一人称立场上升到了一个 “更高的普遍性立场”， 即第三人称立场， 这种
立场是自由的立场， 它使我们作出并非源于 “我” 的观点的决定， 而要求 “我” 的行为符合普遍的
原则， 因为自由要求自己决定自己， “从外在于我们自己的角度”、 在行动中， 为我们这样特定的个
人选择一种非个人的普遍法则。 （参见内格尔， ２０１３ 年， 第 １３２ － １３３ 页）

从直接欲求中分离出来的反思的理性行为者， 是行为者中立的， 他做的事情不仅是他个人应当做
的， 也是每个人都应当做的事情。 如果一个人做的也是所有人应当做的， 那么他的行为就是独立于行
为者个人欲望的行为， 他按照任何人都应该服从的普遍法则行动。 由此理性行为者的行为就是非个人
性的行为。 他不是作为个人关系中的个人而出现的， 而是从个人关系里抽象出来， 建立了和每个人同
样的关系， 因而作为一个理想化的行为者出现——— “每一个他人同样是同类的非个人的价值的主体”
（内格尔， ２０１３ 年， 第 １３７ 页）。 这样的理性行为者所确立的行为原则是不偏不倚的绝对命令， 他不
是作为某个特定的个人， 而是作为所有人中的一个人， “在各种普遍性方面多少是相似的人群中的一
个人” 去行动， 他能够以 “他人看待自己的眼光看待自身”， 在所有人中没有任何特权， 所有自我都
是平等的。 （参见同上， 第 １３６ 页）

威廉斯认为， 康德实践推理的出发点是理性行为者， 而理性行为者是第三人称的， 他必须把自己
作为行为者来加以反思， “这包括他把自己看作其他行为者中的一个”， 由此他从自己的欲望和利益
中后退一步， 从并非 “他自己” 的欲望和利益的不偏不倚的立场来看待它们。 据此理性行为者追求
自由和理性就是 “把自己视作在制定法则， 制定将协调所有理性行为者的利益的法则”， 这样的法则
就是绝对命令， 理性行为者按照能够成为普遍法则的准则来行动。 （参见威廉斯， 第 ８２ 页）

从第三人称实践推理推出的绝对命令是一种实在的法则， 它独立于行为者而存在， 能够被认识，
并且为每个行为者所遵循。 这样的绝对命令类似于一种义务论的直觉主义原则。 对后者来说， 义务是
独立于行为者而存在的道德法则， 我们通过直觉可以通达它。 然而， 对绝对命令的这种第三人称解读
并不是康德式的： 如果绝对命令是客观实在的， 不是理性行为者自己建立的， 就必然会导致他律。

二、 绝对命令与第一人称

威廉斯认为， 实践慎思从根本上是非反思的， 即使有反思进入其中， 这种反思也不是那种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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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立场上退出站在观察者立场上的外在反思， 而仍然是一种立于行为者立场的反思， 我们不妨称其为
一种内在反思。 观察者的反思是一种理论或事实的慎思 （参见威廉斯， 第 ８３ 页）， 而行为者的反思
则是一种实践或规范的慎思， 这种反思发生之际行为者并不退出自身作为观察者看待自己， 而仍然保
持在自身之内作为行为者看待自己， 即 “在理性反思之际从我的欲望退开一步的那个我仍然是那个
拥有这些欲望的我， 仍然是那个将要经验地、 具体地行为的我； 它并不仅仅通过反思的抽身退步就转
变为另一个存在者———这个存在者的基本利益在于所有利益都和谐一致。” （威廉斯， 第 ８６ 页） 这种
内在的反思是第一人称的， 而外在的反思则是第三人称的。

但内格尔却明确否认绝对命令的反思是内在的， 他认为这种反思是外在的， 是从行为者立场上退出
来、 从观察者立场客观地看待自己。 他还否认外在反思仅仅是理论的或事实的慎思， 而认为它是实践的
或规范的推理。 但是他也承认， 当我从自己的实践推理过程中 “后撤” 并反问自己是否认可它们正确
时， 我通过后退可能产生两种倾向， 一种是我进入或上升到 “我自己” 的一个 “更为深入的领域” 或
“更高阶的愿望和价值”， 另一种是我上升到一个 “更高的普遍性立场”。 （内格尔， ２０１３ 年， 第 １２８、
１２９页） 前者是一种内在反思， 反思者上升到了一个高阶自我， 但是仍然停留在自身内， 这种反思是第
一人称意义上的； 后者是一种外在反思， 反思者超出到自身之外， 上升到了一个更普遍的客观自我， 这
种反思是第三人称意义上的。 康德的绝对命令反思， 是一种超出自身之外的、 第三人称的反思。

科尔斯戈德也基本认可威廉斯对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慎思的区分， 认为理论问题是立于观察者视
角提出的事实或价值的解释问题， 理论慎思是第三人称的， 而实践问题则是置身于行为者视角提出
的、 必须做道德要求他做什么的规范问题， 因而实践慎思是第一人称的。 （参见科尔斯戈德， 第 １５、
１７ 页） 但是她否定威廉斯所认为的康德实践慎思是第三人称的观点， 认为绝对命令是实践的规范原
则， 而不是理论的解释原则。 她也否定内格尔所认为的康德的实践慎思是第三人称的观点， 认为一旦
我们从第三人称视角看待规范问题， 我们就把它转换为了理论问题。

内格尔和威廉斯都认为， 绝对命令是第三人称的， 只是内格尔肯定、 而威廉斯否定第三人称的绝
对命令。 在他们看来， 康德的理性行为者是外在反思的行为者， 行为者从自身外部把自己看作他人中
的 “一个人”， 从自己作为 “一个人” 的视角推出普遍的规范原则。 科尔斯戈德承认理性行为者是具
有自我意识的反思的行为者， 他的确能够后退拉开与自己欲望的距离、 并对它们加以考虑以确定行为
的理由或原则。 但是理性行为者的反思不是内格尔式的外在反思， 后退并不是站在自身之外从外部把
自己看作 “一个人”， 而是内在的反思， 后退是深入到自身更普遍的领域， 或从低阶的自我上升到更
高阶的自我， 即从欲望的自我上升到意志的自我。 （同上， 第 ２６４、 ２８０ 页）。 反思的行为者的确被一
分为二， 一个是高阶的意愿着的我， 一个是低阶的欲望着的我， 但是内在的反思并没有把高阶自我与
低阶自我分离开来、 使之独立于低阶自我， 而是从低阶自我中把高阶自我提升出来， 因而高阶自我仍
然联结着低阶自我， 高阶自我和低阶自我同时保持为同一个自我， 或者是同一自我内部的两个自我。
（同上， 第 ２６９、 １８９ － １９０ 页） 因此反思的行为者是第一人称的， 具有对自身行为的自我意识和第一
人称权威。

对科尔斯戈德来说， 理性行为者之所以具有第一人称的权威在于， 他是出于理由行动的， 而行为
理由是由他反思所认可或建构的， 因此他是自己决定或选择的， 他就是 “自律的道德动物”， 自己确
立绝对命令并据之行动。 （同上， 第 １９０ 页）

首先， 我们必须出于内在反思而行动的事实给予我们双重本性， 即意愿的、 能动的自我和欲望
的、 被动的自我。 当我从被动的自我上升到能动的自我时， 我就不完全被欲望驱动， 而是能够对欲望
所提供给我的理由予以采纳或拒绝， 我能够自己选择或决定行为的理由， 由此我就 “在反思中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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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自由， 发现我的意愿是自主的， 我能够而且必须根据 “自由的理念而行动”， 自由的理念下的自我
选择就是一个理性的事实， 因为 “自由意志必须完全是自我决定的”。 （科尔斯戈德， 第 １１１ 页） 意
志是一种因果性， 它必须根据某个理由即法则行动， 由此意志必然具有一个法则。 意志是自由的， 因
此意志的法则不是从外部强加的， 而必然是由它自己给予自己的， 亦即是自主的， 意志必须产生一个
它自身的法则——— “它不得不是的所有一切是一条法则” ———这条法则就是绝对命令， 即按照我们
能够意愿它成为法则的准则行动； 绝对命令即是自由意志的法则。 （参见同上， 第 １１２ 页）

其次， 意愿是借助于反思而起作用的自我意识的因果性， 它是能动的， 使自身成为我做什么的理
由； 但是我的二阶的意愿不是独立于一阶的欲望单独决定我做什么， 而是综合欲望而统一地决定我做
什么。 意愿是法则性的因果能力， 具有统合的统一形式， 正如先验自我具有统觉的统一形式一样， 而
欲望则提供 “被动遭遇的材料”， 能动的意愿综合作用于被动的欲望， 统合的形式综合统一被动的质
料， 就构成了同一自我的规范性法则。 正如当我们把经验给予的世界统合为一个处于时空之中的单一
系统组织起来的整体时， 我们的心灵就会把因果律概念强加给某种时间顺序一样， 当我们把自身统合
为在一切类似可能情形中做出同样决定的某种人时， 实践理性就会把一种普遍的意愿原则强加给我们
的决定； 在前一种情形中， 是先验原则把一个统一的形式强加给在其他情况下会是复杂现象的东西，
而在后一种情形中， 则是 “意志的规范性原则的作用”， 把 “完整性和统一性带给这个行动着的自
我”。 （科尔斯戈德， 第 ２６６ 页） 换言之， 二阶的自我能够命令一阶的自我， 把一种能动的形式即普
遍法则带给行动着的自我， 使我所产生的行动是我普遍地意愿的行动， 而且只要内在反思， “能动的
意志就被带入存在”， “普遍性的要求” 即绝对命令也同时被带入行动， 只要是同一自我的行动就一
定是一种以普遍方式构想的行动， 我行为的理由一定是一种普遍的理由。

科尔斯戈德认为， 绝对命令的推理必须从第一人称视角出发才能确保自主性原则。 理性行为者不
是从实践慎思外部而是内部看待自身行为， 不是外在反思自己去遵循所有人都应该遵循的原则， 而是
进入某种实际处境中对这种处境向他提出的道德要求作出反应。 理性行为者不是像动物那样直接作出
本能式反应， 而是反思自主地作出反应， 即作为能动者引导自己的行为。 能动的行为者不是基于独立
于行为者的客观理由行动， 而是根据他自己建立的理由行动， 而他建立的理由也是每个人行为的理
由。 绝对命令就是自主行为者自己建立的、 所有行为者都应当遵循的法则。 对绝对命令的这种第一人
称解读是一种建构主义的弱实在论解读， 而不是一种直觉主义的强实在论解读。

三、 绝对命令与第二人称

达尔沃批评对绝对命令的第一人称解读， 认为它面临两个问题。 首先， 它不能自我证成。 科尔斯
戈德第一人称解读建立在自主性原则之上， 第一人称的行为者把自己看作自主的行为者， 自己确立行
为原则。 但是此路不通。 正如我们在康德 《道德形而上学奠基》 中看到的那样， 绝对命令以自主性
为前提， 但是自主性原则是不充分的， 为了证明绝对命令不是我们的虚构， 我们还必须证明自由是实
在的， 但是我们却无法直接证明自由是实在的。

其次， 从第一人称来解读绝对命令不能排除非自主性的实践推理， 一种直觉的或朴素的第一人称
实践推理就无需预设自主性。 （参见达尔沃， 第 ３４ 页） 摩尔式后果论直觉主义的第一人称实践推理，
就从值得欲求的世界状态或结果出发， “接受一个要求总是做推动善或可欲求的状态或结果的事情的
行为后果主义规范”。 （达尔沃， 第 ２３７ 页） 即使直觉或朴素的行为者在实践慎思中 “退后一步”， 批
判地修正他的欲求和信念， 但是这并不能使他达到自主性， 上升到高阶的自我， 达到更高的意志形
式， 而只是上升到更高阶的价值状态， 到达更高的意志对象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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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沃否定了第一人称观点， 认为只有第二人称观点才能够提供一种把绝对命令必然建立在自主
性原则之上的推理。 他所谓第二人称观点就是， “当我们向彼此的行为和意志提出要求和认可这些要
求时， 你我采取的视角”。 （达尔沃， 第 ３ 页） 显然第二人称观点就是一种我 －你关系视角， “我将她
当作与我发生对等联系的人来联系”， 与之形成一种人际的规范关系。 （参见同上， 第 ４６ 页） 第二人
称的自我是处在与他人交互规范关系中的自我， 我的视角包含了他人的视角， 我具有将自己置于他人
立场的移情能力。 （同上， 第 ４７ 页） 我在彼此关系中、 并从彼此关系出发行动， 因此一种行为就是
一种被要求的行为， 而任何行为的要求都是彼此向对方提出来的， 这种相互的要求就是第二人称理
由， 它依赖于 “预设的权威和人们之间的责任关系” （达尔沃， 第 ８ 页）。

比如你的脚被人踩了， 你要求对方把脚移走， 而你提出的理由是不同的。 一种第三人称的理由，
即行为者中立的理由是， 踩到我的脚引起的疼痛是一种坏的世界状态， 基于这种世界状态的恶性， 任
何人都要求你把脚移开。 （参见同上， 第 ６ － ７ 页） 一种第二人称的理由， 即行为者相关的理由， “根
源于行动者彼此之间的关系” 或 “他和他人的关系” （达尔沃， 第 ７、 ９ 页）， 在这种相互关系中， 或
作为平等的道德共同体的成员， 我有某种权威向你传达移开脚的要求。 这种第二人称理由是道德共同
体成员相互分享的理由， 每个成员都应当彼此有责任地按照对方传达的理由去行动。

达尔沃认为， 对绝对命令的第三人称解读取消了自主性， 第一人称解读不能必然建立在自主性之
上， 只有第二人称解读才能完全确立自主性原则。 第三人称实践慎思， 是跳出人际关系或道德共同体
之外， 行为者把自己作为其他人中的某个人来推理自己应该做什么； 这种推理是理论性的。 第一人称
实践慎思， 虽然未必出离于人际关系或道德共同体之外， 但却是限于自我之内， 行为者把自己看作高
阶的自我来推理自己应该做什么。 而第二人称的实践慎思， 则是进入人际的规范关系或道德共同体，
行为者作为关系的参与者或共同体的成员来推理自己应该做什么。 在第二人称的实践慎思中， “重要
的不是一个人希望或更愿意所有人做什么， 而是一个人期望别人做什么， 以及我们会同意任何人能够
向作为相互负责的平等的共同体成员的其他人提出的要求。” （同上， 第 ３７ 页） 慎思的行为者出于理
由而行动， 而他行为的理由是第二人称彼此相关的理由， 它并不建立在高阶自我与低阶自我的权威关
系之上， 而是建立在自我与他人、 传达者与被传达者之间所具有的权威关系之上， 它根源于、 并且塑
造了行动者彼此之间的关系。 （参见同上， 第 ４、 ９、 １２ 页） 第二人称理由是行为者彼此向对方传达
或传唤的要求或命令。 然而一个被传达的理由要是有效的， 能够被被传达者接受并按照它行动， 传达
者就必须有向被传达者传达理由的第二人称权威。 第一人称权威是行为者自身提出自己行为理由的权
威， 而第二人称权威则是行为者向另一个行为者传达理由的权威； 后一种权威意味着被传达者接受并
通过被传达的理由规定自己， 被传达者有服从的责任。 当然这种权威也是传达者和被传达者 “分享
的向彼此提出主张的共同权威”。 （达尔沃， 第 ２８７ 页）

达尔沃认为， 行为者彼此传达理由的权威不是来自外在强力， 而是来自每个人作为人的平等的内
在尊严。 （参见同上， 第 １２６ 页） 人的平等尊严是第二人称的， 它是人们彼此向对方主张的地位， 要
求人们相互尊重， 每个人的尊严都是行为者彼此分享的相互尊重的共同基本尊严。 （同上， 第 ２８７
页） 然而第二人称的权威 －尊严又从何而来？ 达尔沃说， 它来自第二人称能力， “只有当第二人称能
力存在时， 才存在第二人称权威” （达尔沃， 第 ２５４ 页）。 这种第二人称能力不是别的， 就是意志自
由或自主性能力， 一种不是依赖对象而是依赖自身原则， 也是其自身的法则的自由意志能力。 （参见
同上， 第 ３７、 ２８８ 页） 尊严必然预设意志自主性。 行为者分享彼此所传达的理由的平等权威， 这意味
着每个人都没有高于他人的权威， 任何传达者都不能强制或胁迫被传达者， 传达者向被传达者传达的
理由不能是驱使他的意志， 而必须是引导他的意志， 行为者传唤其他行为者， 不是外在强迫或威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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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理由行动， 而必须是内在呼求他自己依照理由行动。 （参见达尔沃， 第 ５２ － ５４ 页） 由此具有第
二人称权威的行为者本身， 必须是自由的和理性的行为者。 另一方面， 被传唤的行为者应当按照被传
达给他的理由行动， 而他不是被迫或被驱使服从， 否则他就丧失了自身的权威， 而是自由地服从， 自
主地规定自己并为传唤者负责。 传达者自由地传唤被传达者， 是将被传唤者看作 “理性和自由的来
传达理由的”， 通过他的自由选择来指导他的意志， 而被传唤者也能够 “自由地规定他自己按照你传
达的理由行动”； 因而第二人称理由的传达不仅假定传达者的自由能动性， 也设定被传达者的自由能
动性， 并且同时设定 “传达者和被传达者同样的自由能动性”， 他们分享根据被权威传达的理由来
“行动的自由”。 （同上， 第 ２６８ － ２７０ 页）

在科尔斯戈德那里， 自主性是一种第一人称能力， 是理性行为者为自己行为立法的能力。 在达尔
沃这里， 自主性是一种第二人称能力， 不仅是行为者规定自己的自由能动性， 更是行为者彼此分享的
自由能动性， 我与他人建立内在关系、 相互传达理由的共同的能动性； 我和他人彼此作为自由能动者
传达共享的理由， 这种理由不能从意志的对象推出， 而必然从意志的共同形式推出。 （同上， 第 ３０１、
３０４ 页） 行为者必须从意志自主性即第二人称能力出发进行实践推理， 绝对命令就是具有第二人称能
力的行为者所分享的、 共同的第二人称权威的推理形式， 行为者相互传达第二人称理由， 确立第二人
称义务和责任的推理程序。 “绝对命令推理是第二人称能力的一部分”， 而第二人称能力就是 “只有
当某件事与我们 （或任何人） 从作为相互负责的人们分享的观点出发， 会对每个人 （因此也会对自
己） 提出的要求相一致时， 才选择做这件事的能力”。 （达尔沃， 第 ３７、 ２５４ 页） 绝对命令就是一种
从自主性推出 “我们认定彼此有责任服从道德要求” 的实践推理公式； “当我们根据绝对命令规范我
们自己时， 我们接受和服从的要求， 是我们认为从平等的自由和理性人所共享的道德共同体观点出
发， 可以合理地向每个人提出的。” （同上， 第 １２３ 页） 这就是绝对命令的第二人称版本。

我作为能动者意愿做什么， 这是第一人称观点； 我作为一个人意愿做什么， 这是第三人称观点；
我作为相互负责的平等的共同体成员彼此意愿他人应当做什么， 这是第二人称观点。 每个人都负载与
他人的关系， 都作为道德共同体成员相互提出和传达要求； 处在人际关系和道德共同体中的任何人，
都应该从彼此平等分享的观点出发确立行为的理由， 选择做与每个人提出和传达的要求相互一致的事
情。 这是对绝对命令的第二人称解读。

达尔沃认为从第二人称观点出发的对理性事实的解读， 可以把它必然建立在自主性上。 他举康德
的例子， 某个人或公民应该也能够拒绝一个君主为了陷害一个无辜的人而威胁他作伪证的要求。 罗斯
式义务论直觉主义的推理是， 应该拒绝君主的要求是我直觉到的道德要求， 它是客观存在的， 而不是
由我自主确立的。 但第二人称的推理是， 应该拒绝君主的要求是公民的道德义务， “它是道德共同体
有权威要求她做的事” （同上， 第 ２５２ 页）； 她作为道德共同体成员能够认定自己负责， 并且规定自
己按照自身应该做的那样行动， 进而意志的自主性可以由此作为必然结果推出， 而绝对命令即是基于
这种自主性进行道德推理必须采取的形式， “这要求我们通过任何人能够接受为作为相互负责的平等
的共同体平等成员的合理要求来严格控制道德要求， 并因此要求自己。” （同上， 第 ２５４ 页）

四、 反应行为者视角

第三人称观点把绝对命令推理变成一个理论问题， 从外部对它加以认识。 第一人称观点把绝对命
令建立在自主性之上， 但却忽视了能动者卷入其中的人际关系。 第二人称观点纠正了这一点， 把关系
带入行为者的实践慎思， 基于行为者的相互关系来确立绝对命令原则。 第三人称实践推理产生了难以
解决的实践问题， 即绝对命令作为被认知的客观原则未必能引导行动。 第一人称实践推理能解决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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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问题， 却不能解决人际或主体间的实践问题， 因为关系并没有进入它的视野。 我们应该接受第二
人称观点， 从行为者交互关系角度进行实践推理， 建立第二人称绝对命令版本： 绝对命令是相互关系
中的行为者彼此负有的义务法则。

但达尔沃第二人称观点却与义务论直觉主义趋同， 在他那里第二人称观点是在人际关系中形成的
视角， 绝对命令是一种客观的人际关系所赋予的原则。 由此达尔沃第二人称绝对命令版本并没有真正
确立自主性原则： 人际关系是被给定的， 绝对命令是通过第二人称视角被承认的， 而不是被建构的。

并且达尔沃的第二人称观点是分析的、 而非反思的； 对他来说， 第二人称能力、 第二人称权威
等， 是在第二人称的实践推理中预设的， 而不是直接建立在其上的。 第三人称观点和第一人称观点都
是反思的观点， 都从直接的行为者退后一步， 只是第三人称观点退出了自我之外， 到达客观的自我，
而第一人称观点仍然留在自我之内， 不过是上升到更高阶的自主的自我。 但是我们却没有在达尔沃那
里看到第二人称的行为者通过反思抵达自身， 只看到他通过对实际的第二人称行为的分析回溯到它所
预设的前提， 即自主的自我， 而这个自主的自我从根本上看不过是第一人称的自我。

实际上我们没有必要通过还原达到自主性， 而完全可以诉诸于反思达到第二人称自主性。 不过通
过内格尔式的外在反思达到的是第三人称观点， 这是一种外在的观点， 而第二人称观点是一种内在的
观点。 看来只有通过内在反思才有可能通向第二人称立场。 但是通过科尔斯戈德式的内在反思到达的
是第一人称观点。 只是内在反思不止是科尔斯戈德式的从低阶自我后退一步上升到高阶自我， 还可以
是从高阶自我再后退一步， 即走出自我之外， 但并不上升到客观的自我， 而是上升到关系的自我： 只
要我不把自我看作某个人， 而是看作一个与他人有关系的人， 我不仅看到自我， 而且还看到内在于自
我的他我， 那么这种反思虽然走到自我之外， 但却并没有走到自我与他人关系之外， 走出人际共同体
之外， 相反， 它恰使自我进入与他人的内在关系之中， 卷入到人际共同体之内。 但科尔斯戈德式的自
我内在反思， 反而把自我隔离在与他人内在关系之外， 阻离于人际共同体之外。 只有关系内在的反思
才能突破自我与他人的隔离， 打破自我与共同体的阻离而又不必止于客观自我。

第三人称观点是客观行为者视角， 第一人称观点是独立行为者视角， 第二人称观点则是反应行为
者视角。 行为者建立并进入与他人的内在关系即交互关系， 以与他人彼此对待的方式对待他人， 要求
他人以与我相互分享的方式对待我， 而处在内在关系中的行为者不是单独行动， 而是相互反应行动，
即双方相互引发行动， 任何一方行动都相互引起对方的反应行动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ｖｅ ａｃｔ ／ ｒｅａｃｔ）。 从低阶自我
上升到的高阶自我是能动的自我， 而从高阶自我上升到的关系自我则是反应的自我； 我的行为就是对
卷入与我之内在关系中的他人所对待我的行为进行回应。 这种反应行为本质上是一种交互反应行为，
由对方引起反应并且也引起对方反应的行为， 相互对对方做出反应的行为， 彼此回应对方对自己所回
应的行为。 能动的行为者面向自身， 自己立法规定自身行为， 因此是第一人称的； 反应的行为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ｒ ／ ｒｅａｃｔｏｒ） 则面向他人， 对他人对待自己的行为、 向他人做出回应， 因此是第二人称的。
（ｃｆ Ｓｔｒａｗｓｏｎ， ｐｐ ５ － ７， ９ － １０）

能动的行为者在对欲望的独立和选择上是自由的， 在对自身行为的立法上是自主的。 反应的行为
者在对他人行为的抗拒或抵抗中经验到自由 （ｃｆ Ｂｒｅｈｍ， ｐｐ １ － ７）， 在对他人行为的积极响应中是
自主的， 对他人反应的反应， 也不是被动的、 而是主动的响应。 第一人称自主性是一种独立自主性，
我通过自身为自己和他人的行为确立法则。 第二人称自主性则是一种关系自主性 （ ｃｆ Ｃｈｒｉｓｔｍａｎ，
ｐｐ １４３ － １５６）， 亦即相互的自主性， 你和我彼此承认对方是自由的， 相互依赖对方是自由的， 每个
人的自由都彼此以他人的自由为条件。 我是自主的， 意味着我建立了一种与他人的自主性相互依赖的
内在关系， 我按照我和他人相互自主的原则， 或按照与相互自主相一致的原则行动， 我通过我与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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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自主、 并且在这种关系自主内相互为对方的行为建立法则。 绝对命令不仅是独立自主性的立法
原则， 更是关系自主性的立法原则， 是规范一切人与人相互共享自主的法则。 基于关系自主性的绝对
命令要求， 我不能仅仅依据使我自由的法则行动， 也必须意愿依据使他人自由， 与所有人彼此自由或
共享自由一致的法则行动。

关系自主性其实就是一种反应自主性， 它表现为彼此对他人的行为自主地作出回应。 反应行为者
卷入与他人的内在关系， 自主反应行为既在这种关系中产生， 同时也参与构成这种第二人称的内在关
系。 而卷入这种内在关系的行为者， 就会形成一种相互回应理由的敏感性， 倾向并易于对他人的行为
理由作出反应， 构成彼此之间相互共享的法则， 相互对他人负有义务和责任。

第一人称实践慎思确立了自我自身 （即高阶和低阶自我） 的内在关系， 第二人称实践慎思则进
入了自我与他人的内在关系， 置身于共同体的人际互动中。 人际互动是相互反应行动， 而任何反应都
蕴含一种相互理由的反应： 你的行为理由引起我的回应， 我的理由回应反过来引起你的理由回应； 我
与你的内在关系， 包含了我与你能够相互对彼此的行为的理由自主地作出回应。 第二人称理由即是一
种能够引起相互反应和交互分享的理由。 对第二人称行为者来说， 绝对命令就是我与他人互动的、 相
互的理由反应原则， 即我对他人行为的理由的反应， 应该也是他人对我的行为的理由的反应； 我和他
人相互回应和分享彼此行为的理由， 我按照彼此自主反应的理由行动， 或按照与所有人相互自主反应
一致的理由行动， 任何人都应当按照与道德共同体成员相互分享的反应的理由行动。 绝对命令要求我
们必须用相互共享的意志形式综合统一欲望或偏好， 并依照普遍且相互回应的法则行动。

第二人称观点是一种反应行为者视角， 一种行为的参与形成既是对他人行为理由的彼此回应， 同
时也是对共享实践原则的相互建构。 在康德那里， 基本的相互反应有两种， 即尊重和爱。 （参见康
德， 第 ４５９ － ４６０ 页） 爱是对目的的反应， 它拉近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 建立人们作为目的的同一
性， 并把他人纳入到一种内在同一的关系中， 彼此使他人的目的成为自己的目的。 尊重是对尊严的反
应， 它确立人们彼此之间的距离， 把个体的独立性建立起来， 也把个体间的相互独立性建立起来。 康
德提出的目的王国， 就是由相互独立的理性行为者基于共同法则形成的道德共同体， 他们之间建立了
一种平等分享的普遍的交互关系， 他们作为目的王国成员享有平等尊严并要求相互尊重。 而且正是通
过相互尊重， 每个成员的尊严才得到平等承认和分享。 因而目的王国就是第二人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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